附件2    

青岛市市级创业型街道（镇）创建标准及评估办法
	创建标准
	工作要求
	分值
	评分办法
	备注

	一、建立组织领导机构(20分)
	1.成立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6分）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机制
	2
	由街道（镇）党政主要领导或人社部门担任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得2分。
	查验相关文件。

	
	
	设立创建工作办公室
	2
	设立的得2分，未设立的不得分。
	

	
	
	明确专人负责创业工作
	2
	明确专人负责创业服务工作，有专人负责的得2分，无专人负责不得分。
	

	
	2.制定建设工作实施
意见（4分）
	由党委政府或人社部门明确发文
	2
	由党委政府或人社部门明文的得2分，其他部门明文的得1分，未出台的不得分。
	由街道（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贯彻创建活动相关工作要求并提出对社区（村）的指导意见。

	
	
	有明确的工作规划、工作要求和工作内容等
	1
	建设工作思路明确、方案完善的得1分；有一项欠缺的不得分。
	

	
	
	对社区（村）建设工作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1
	有明确指导意见的得1分；存在内容不实、职责不明等情况不得分。
	

	
	3.定期召开建设工作会议及调研（3分）
	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2
	每年召开至少3次以上专题会议，每少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查看会议记录和影像资料。

	
	
	党政领导深入调研创业工作
	1
	每年开展调研或实地走访至少2次，每少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查验调研笔记、图片影像等记录。

	
	4.积极营造建设工作氛围（7分）
	建有橱窗、板报、专栏等宣传阵地
	1
	有宣传阵地且发布相应内容的得1分，未建的不得分。
	各街道（镇）现有橱窗等设施。

	
	
	积极树立创业典型，开展宣传报道
	6
	有被区、市树立为创业典型的得3分，没有的不得分。通过新闻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宣传创建工作、创业工作和相关活动等内容，10篇以上的得3分，少1篇扣0.2分，扣完为止。
	查验相关认定文件、创业大赛入选名单等材料、宣传活动记录及照片。

	二、落实创业扶持政策(25分)
	5.政策措施明确（8分）
	有针对街道（镇）实际的政策内容和落实操作办法
	3
	根据区、市有关创业扶持政策，街道（镇）结合实际，提出贯彻实施意见的得3分；仅执行市级、区市文件的得2分。
	查验文件资料。

	
	
	有明确的政策落实操作办法
	3
	制定适合辖区实际的政策操作办法并上墙公开的得3分，不完善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政策落实和经办流程上墙。

	
	
	有帮扶落实的政策台账记录
	2
	利用电脑数据库记录的得2分，仅利用电子台账或纸质台账的得1分，无台账记录的不得分。
	查验资料。

	
	6.资金保障充足（5分）

	设立创业扶持引导资金或有相应的资金投入
	2
	街道（镇）单独设立或有相应资金投入的得2分；仅依靠上级拨付的得1分；未设立或没有任何相关资金投入的不得分。
	查验财务台账。提供创业扶持资金使用的明细等。

	
	
	辖区创业园（孵化园）
	1
	辖区设立的创业园（孵化园）运作良好的得1分；未设立的不得分。
	查验财务台账。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财务凭证。

	
	
	有效保障平台工作经费、人员经费和建设活动经费
	2
	足额保障的得2分；每项经费得不到保障（无制度性规定）的各扣1分。
	查验文件规定、拨付凭证、工资发放记录。

	
	7.融资渠道畅通（6分）
	开设创业担保贷款并正常发放
	4
	建立协助办理创业担保贷款的操作办法得2分，没有操作办法不得分；当年创业担保贷款正常发放得2分，出现未正常发放的不得分。
	查验相关台账。


	
	
	与国有资本、社会风投机构合作常态化
	2
	建立合作机制并正常运转得2分，未建立合作机制或未能正常运转的不得分。
	查验文件资料。提供与国有资本、社会风投合作相关证明材料（可以是意向性合作）。

	
	8.政策资金落实到位（6分）
	创业补贴到位率达90%以上
	3
	每项指标每低于目标的5%（不足5%按5%计算），扣0.5分，扣完为止。
	查验相关工作台账。

	
	
	创业贷款贴息申请率达100%
	3
	
	

	三、健全创业培训体系(20分)
	9.建有公共创业培训（实训）基地（8分）
	建立公共创业培训基地并正常运转
	4
	建立市级以上（含市级）公共创业培训基地并正常运转的得4分，建立市级以下公共创业培训基地并正常运转的得2分；未建立或运转不正常的不得分。
	查验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

	
	
	建立基层创业实训基地并正常运转
	4
	建立经区市认定的创业实训基地的得2分，未建立不得分；组织创业培训学员开展创业实训的得2分，未组织不得分。
	提供实训基地认定的文件。

	
	10.开展创业培训意愿普查（4分）
	摸清本辖区内有创业培训意愿的城乡劳动者状况
	4
	针对辖区内的城乡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意愿调查，做到年龄、身份、技能、数量“四清”，并建立相应台账，得4分；城乡劳动者个人基础信息不全，扣2分；相应台账未及时更新，扣2分。
	查验台账并随机电话核查。提供城乡人力资源调查表格和台账，创业培训需求调查表。

	
	11.组织开展各类创业培训（8分）
	落实创业培训政策
	4
	落实创业培训政策，查看培训文件。
	查验文件。

	
	
	开展自行组织的创业培训进基层活动
	4
	根据上级人社部门要求开展创业培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的得4分；未开展，不得分。
	查验台账资料和图片等记录。

	四、提升创业服务水平(25分)
	12.健全创业服务功能（20分）
	创建标准化、规范化、功能完善的创业服务基层平台
	7
	平台规范建立得5分；各服务平台至少配备1名以上（含1名）的专职创业指导师，得2分。
	查验现场及职业资格证书等相关资料。

	
	
	开展创业“一站式”、专业化服务
	7
	为创业人员提供项目推荐、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服务，服务类别齐全，服务功能完善，并建立相关工作台账，依据情况酌情给分。
	查验现场及相关文件资料。


	
	
	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6
	建有经市、县（市、区）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得3分；创业孵化基地运转正常，为创业者提供有效的孵化服务，孵化成功率达到相应要求，得3分。
	查验文件，创业孵化基地相关情况介绍。

	
	13.创业城市服务体系建设任务完成率（5分）
	及时完成市创业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创业城市服务云平台建设、积极推荐中国创翼大赛等大赛参赛项目，认真贯彻执行市创业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其他文件精神。
	5
	根据支持创业城市建设服务体系情况酌情加分。
	查验相关资料。

	五、强化建设绩效考核(10分)
	14.创业活跃度（3分）
	创业活跃度达到5%以上。
	3
	达到创建标准的得3分，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提供辖区新增各类创业实体劳动者数量，提供花名册及本辖区劳动年龄内人数。

	
	15.创业服务率（3分）
	创业服务率达到70%以上。
	3
	达到创建标准的得3分，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提供相关数据及花名册。

	
	16.创业环境满意度度（4分）
	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0%以上。
	4
	达到创建标准的得4分，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开展问卷调查。


